
 

 
 

＊ 須連同最近一次 成績表副本 交回及貼上近照，否則不受處理。 

＊ 中四級及以下學生，須由家長(或監護人)陪同參加面試。 

 考生編號 / 學籍編號 

 

申請結果及相關資訊以 SMS 短訊通知，請提供(本港或內地)可接收短訊的號碼: 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遞交申請日期: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 姓名 (中文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別:         投考級別:              

       (英文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身份證編號:                (   ) 

  出生日期: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年齡:          學生電話: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生地點: 香港 / 內地 (省/地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  香港住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國內住址(如適合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聯絡家長電郵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寄宿原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健康概況:   健康  / 藥物敏感 / 食物敏感 / 需定期用藥或注射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需使用輔助儀器 / 其它：請註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就學資料:- 

  原校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級別:        至         

  地區/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#本校學生: 班別:       成績總平均:       中:     英:      數:     操行:      

  家庭概況:-  

  家長姓名(父):            機構:                   職業:         電話: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(母):            機構:                   職業:         電話:               

家庭成員資料  : *父 □  *母 □   有 / 沒有:       兄       弟       姐       妹  

  或其他同住親友資料(如沒有,可不用填寫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陪同參加面試 : 父 □  / 母 □  / 監護人 □  / 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家長簽署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: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 有關監護人須知，請在第二頁 → 填寫第二部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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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貼上 

(半身) 

近照一張 

 



2026 - 2027 年度 寄宿申請表(第二部份) 
『監護人』須知 

內容及聲明 
 

 

 申請人(學生)姓名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別:          級別:              

 
 一.  監護人資料 /要求及說明 (必須填寫部份):  
       

      凡寄宿同學，必須有最少一位在港居住人士擔任『監護人』， 
否則，即不符合住宿 "基本" 條件。 

     
1. 『監護人』- 由家長本人 或 委託一位親屬擔任均可 

(監護必須為成年人士，並且承諾照顧學生及暫代家長履行其所需的責任)。 

2. 『監護人』的責任 - 學生遇有身體不適或特別事故時，需作出接應、 
照顧的需要。及 在週末週日假期、學校假期，安排學生的居住等等。 

 3. 家長若因公務或其它原因而不在港，須委託另一位在港居住的暫代『監護人』。 
 4. 每年「期末考試」完結後，則須遷出宿舍，包括所有個人物品。 
    ** 由於放暑假前仍有約一段短時間為試後上課及活動日，簡稱「試後總結週」，該 
    段日子，宿舍將暫停住宿服務，家長須預早為學生安排居住，例如暫住親友家、 
    暫租住地方、安排交通等等，如主居住內地同學，更須留意有關情況。 
 
 二.  監護人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     居港監護人住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
* 與學生關係 : * 父 □ *母 □ * 親屬 □ (關係/         )  *家長朋友 □ *其他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家長及監護人聲明 - 回覆 

 

     本人(為申請人家長)已知悉及清楚明白，有關寄宿同學的『監護人』要求，本人 

 承諾會履行責任及安排學生所需，並明白倘若未能達致要求，學生將不符合寄宿資格。 

   

   家長(*父 *母 *監護人)簽署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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